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事项工作指南

事项
申请

部门
依据

评审程序及时限
中介服务 温馨提示

申请 受理 组织评审

土壤污

染状况

调查

株洲市生

态环境局

及各分局；

株洲市自

然资源与

规划局及

各县市区

自然资源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

2.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

3.《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风险评

估、风险管控及修复

效果评估报告评审

指南》。

1.申请人

（1）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的土地使用权人；

（2）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规定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的土壤污

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

（3）达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确定

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且可以安全利

用的建设用地地块的土壤污染责任

人、土地使用权人；

（4）依法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的地方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

和单位。

2.申请材料

申请人提出申请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评审申请表；

（2）用于评审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

告（含水文地质调查内容）及相关检

测报告；

（3）申请人及报告出具单位承诺书；

（4）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相关资料。

组织评审的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对

申请是否属于受

理范围、申请材料

的完整性等进行

审核，于 5 个工作

日内作出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的决

定。

申请材料不完整

的，应一次性告知

需要补正的材料。

不予受理的，应说

明不予受理的理

由。

组织评审部门应

当在受理申请后

30 个工作日内

完成评审。

如需开展抽样检

测（检测机构需

具备相应资质）

等工作的，其时

间不计算在内。

1.中介服务有法定

依据；

2. 经营服务性收

费，市场调借；

3.组织评审部门不

得指定中介服务

机构，不得收取任

何费用。

承担调查及报告

编制的单位，应具

有中国计量认证

CMA 资质或工程

设计（环境工程

类）资质或工程咨

询（环境工程类）

资质等相关资质，

对调查报告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



株洲市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办事流程

1.委托编制：具

有中国计量认证

CMA 资质或工

程设计（环境工

程类）资质或工

程咨询（环境工

程类）资质等相

关资质。

1.注册。调查单

位登陆“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从业

单位和个人执业

情况信用记录系

统”注册；

2.提交。调查单

位提交《土壤污

染 状 况 调 查 报

告》纸质档及相

关申请材料。

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报告通过评审

后，发现存在未

查明的污染（包

括污染物或者污

染区域），组织

评审部门可要求

补充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并重

新评审。

1.委托编制 2.提交办理 3.技术评审 4.评审说明

1.评审。组织评审部

门组织查看现场，

组织专家对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报告进

行评审；

2.修改。调查单位按

照组织评审和专家

意见修改完善报

告；登陆“全国建设

用地土壤环境管理

信息系统”提交材

料。


